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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运输防疫管理办法

（草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动物运输活动的防疫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动物防疫法》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运输动

物的防疫及其监督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农业农村部主管全国动物运输的防疫管理工

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

区域内动物运输的防疫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依照《动物

防疫法》和本办法规定，做好动物运输的防疫工作。

第二章 备案管理

第五条 国家对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辆实

行备案管理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

建立备案管理制度，做好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

辆的备案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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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向所在地县

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备案。

动物运输车辆的备案应当由车辆所有权人向所在地县

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。

第七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备案时，应当

提交下列有关材料：

（一）动物运输单位或个人备案申请表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或者身份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八条 运输动物的车辆备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专用机动车辆，车辆载重、空间等与动物数量相

适应；

（二）车厢壁及底部、隔离地板应当耐腐蚀、防渗漏、

耐高温，便于清洗、消毒和烘干；

（三）具有防止动物排泄物渗漏、遗撒的设施设备；

（四）随车配有清洗、消毒设备和消毒药品；

（五）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运输的，应当配备能够接

入监管监控平台的车辆定位跟踪系统车载终端；

（六）具有其他保障动物防疫的设施设备。

第九条 运输动物的车辆申请备案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有

关材料：

（一）动物运输车辆备案申请表；

（二）车辆所有权人的营业执照或者身份证明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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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运输车辆照片；

（四）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条 专门从事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运输的车

辆，应当符合《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条件，并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申请备案。

第十一条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条件的，备

案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一次性告

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内容。

第十二条 备案机关受理申请后，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

内完成对备案材料的审查和对备案车辆的现场审核。

符合规定条件的，颁发《动物运输单位（个人）备案表》

《动物运输车辆备案表》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，

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三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辆备案表

格式由农业农村部规定，鼓励使用电子表格。

第十四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辆的备案

有效期为二年。

第十五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信息发生变更的，

应当自变更后十五个工作日内，向原备案机关申请变更。

动物运输车辆所有权发生变更、防疫条件发生变化，继

续从事动物运输活动的，应当重新申请备案。

第十六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应当在备案有效

期届满前一个月内向原备案机关申请延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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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运输车辆备案有效期届满，继续从事动物运输活动

的，应当重新向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备案。

第三章 运输管理

第十七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备案，

并使用备案车辆运输动物。

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运输动物的，应当使用配备车辆

定位跟踪系统车载终端的备案车辆，并确保运输过程中车辆

定位系统正常运转。

第十八条 托运人托运依法应当检疫的动物时应当提供

检疫证明。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核对托运动物的

数量、畜禽标识等信息，信息不相符或未取得检疫证明的，

不得承运。

第十九条 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过道路运输动物的，

应当接受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指定通道的动

物防疫检查站检查；经检查合格，方可入省境或者过省境。

第二十条 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过道路引进的动物，

未通过指定通道的动物防疫检查站检查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接收。

第二十一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发现动物染疫

或者疑似染疫的，应当立即向发现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动

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，并迅速采取隔离、消毒等控制措

施。



5

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应当按规定做好病死动物及

运载工具中的垫料、排泄物等污物的无害化处理工作，不得

擅自弃置和处理。

第二十二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应当按照检疫

证明载明的目的地和时限运输。

第二十三条 运输用于继续饲养或者屠宰的动物到达目

的地后，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应当在 24 小时内，向

启运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。

目的地饲养场（户）或者屠宰厂（场）应当在接收动物

后 24 小时内，向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。

第二十四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车辆

清洗消毒技术要求，在动物装载前、卸载后对运输车辆清洗

消毒，并对清除的垫料、排泄物、污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鼓励动物运输车辆到专业的洗消中心清洗、消毒。

第二十五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建立健

全运输台账，详细记录检疫证明编号、动物名称、动物数量、

运输时间、启运地点、到达地点、运输路线、车辆清洗、消

毒以及运输活动中死亡、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的处置等情

况。

备案车辆运输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一年。

跨省运输动物的备案车辆定位系统相关信息记录保存

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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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管理

第二十六条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动物产地检疫申报

后，应当查验从事运输动物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辆备案情况，

未备案的，不予受理。

第二十七条 指定通道动物防疫检查站应当进行下列检

查：

（一）查验检疫证明、畜禽标识；

（二）查验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辆的备案

情况，车辆运行轨迹；

（三）抽查运输动物的临床健康状况；

（四）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检查事项。

检查合格的，予以放行；检查不合格的，按照有关规定

处理。

指定通道动物防疫检查站应当将检查情况进行详细记

录，确保动物检疫信息可追溯。

第二十八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违反《动物防

疫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违法单位、

个人及其运输车辆列入重点监控名单。

第二十九条 列入重点监控名单的单位、个人在申请备

案延续时，应当提供近一年的运输台账、运输车辆消毒效果

评价。

列入重点监控名单的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运输动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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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重新申请备案时，应当提供近六个月的车辆定位跟踪信

息。

第三十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配合农业

农村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不得拒绝或阻碍。

第五章 保障措施

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应当加强指定通道管理，派出监管人员在动物防疫检查站具

体实施监督检查。

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应当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动物防疫检查站保障工作，按照规定

给予监督检查工作人员生活、交通等费用补贴。

第三十三条 农业农村部建立动物运输信息化管理系

统，加强动物检疫全程追溯管理，实施备案、指定通道监督

检查和到达报告等数字化管理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做好系

统对接、数据上传等工作，加强数据运用和信息管理。

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

应当建立违法违规运输动物的举报投诉制度，公布举报投诉

方式，及时处理举报投诉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取得备案的车辆不再符

合本办法第八条、第十条规定条件继续从事动物运输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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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

责令期限改正；逾期仍达不到规定条件的，报原备案机关取

消备案，处三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处三千元以上三

万元以下罚款，并报原备案机关取消备案：

（一）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信息发生变更，未按

照规定申请变更信息的；

（二）从事动物运输活动的车辆所有权发生变更、防疫

要求发生变化继续从事动物运输活动，未重新申请备案的；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车辆运输台账的；

（四）未按照规定期限保存备案车辆运输台账、定位系

统信息记录的。

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饲养场（户）或者屠宰

厂（场）接收通过道路运输未经指定通道入省境或者过省境

的动物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处一千

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

个人未按照检疫证明载明的目的地和时限运输动物的，由县

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处一千元以上三千

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运输用于继续饲养或者

屠宰的动物到达目的地后，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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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地饲养场（户）、屠宰厂（场）未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

报告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处二千

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条 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违反《动物防疫

法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

管部门依照《动物防疫法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，并报原备案

机关取消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人员以及车辆的备案。

第四十一条 其他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依照《动物

防疫法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动物运输，是指通过道路运输

动物的活动。通过航空、铁路、水路运输动物的，按照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从事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，

是指承运人、驾驶员、动物运输车辆的所有权人等。

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车辆，是指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，可

以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。

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动物，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畜牧法》所称畜禽。从事其他动物运输的单位、个人以及车

辆备案管理有关事项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